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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规范贵阳贵安计生扶助项目报销

工作的通知 
 

贵安新区、各区（市、县）卫生健康局及医疗保障局、各医疗

机构： 

为进一步落实“学党史、悟思想、办实事、开新局”工作

要求，为群众办实事，根据《关于统筹落实计划生育利益导向

“四项制度”有关工作的实施细则》（筑财教〔2012〕68 号）、

《关于在全市范围内实施“三重医疗保障”“一站式”结算的

通知》（筑医保发〔2020〕18 号）和《贵阳贵安城乡居民基本

医疗保险管理经办服务指导手册》（筑医保发〔2021〕2 号）

等文件精神，为进一步规范贵阳贵安计生扶助项目报销工作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适用对象 

（一）贵阳贵安农业户籍的计生“两户”对象； 

 
筑卫健发〔2021〕99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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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贵阳贵安农业户籍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成员（含“半

边户”中农业户口的一方）； 

以上两类适用对象以下简称服务对象。 

    二、适用前提 

服务对象正常参加贵阳贵安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，同时，

服务对象身份标识已及时在医保信息系统中正确标识。 

三、就诊范围 

（一）贵阳贵安范围内政府办公立医疗机构； 

（二）符合计生扶助相关规定的其他医疗机构。 

四、扶助内容 

（一）扶助类别 

1.城乡居民医保普通住院类（不包括人流、引产手术等）。 

2.城乡居民医保特殊疾病门诊类（包括慢性病门诊、省级

医保部门确定的 25 种重大疾病门诊部分、特殊药品门诊、高血

压糖尿病两病专项门诊等）。 

3.城乡居民医保重大疾病住院类（省级医保部门确定的 25

种重大疾病住院部分）。 

（二）扶助标准 

服务对象在医疗机构就医，经“三重医疗保障”政策报销

后，自付费用通过计划生育利益导向资金再减免 50%。 

（三）扶助方式 

1.计生扶助费用由医疗机构提供“一站式”报销服务，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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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服务对象垫付。医疗机构垫付的计生扶助费用按照相关程序

向卫生健康部门申请报销。 

2.服务对象因其它原因未享受计生扶助“一站式”报销服

务的，或在其他医疗机构就诊且符合计生扶助相关规定的，通

过服务对象个人向卫生健康部门申请，采取手工方式报销。 

五、费用报销 

（一）医疗机构报销流程 

1.申报资料。医疗机构向服务对象身份认定的县级卫生健

康部门申报垫付的计生扶助费用（贵安新区 4 个乡镇由市卫健

局贵安服务管理工作组监督，四个乡镇计生办负责申报）。需

提供以下资料：①申报费用汇总表（附件 1）；②申报费用明

细表（附件 2）；③拨款收据（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

据）。申报资料包含电子版和纸质版，纸质资料需加盖医疗机

构公章或者医保专用章，并注明联系人及电话等相关信息。 

2.申报时间。医疗机构在当年 9月前完成上半年费用报送，

次年 3 月前完成下半年费用报送。 

3.审核资料。县级卫生健康部门对医疗机构申报资料进行

审核（贵安新区由四个乡镇计生办审核）。原则上当场审核并

反馈意见，特殊情况下，可在 15 个工作日内反馈审核意见。未

盖章的申报资料一律视为无效申报，并当场退回。申报资料与

信息系统情况不一致的，一律不予拨付。 

4.拨款时限。对审核合格的申报资料，原则上当年 10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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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 日前完成上半年的费用拨付，次年 4 月 30 前完成下半年的

费用拨付。特殊情况，医疗机构与卫生健康部门双方协商处理。 

（二）个人手工（零星）报销流程 

服务对象经城乡居民医保报销后，服务对象个人持①就医

发票复印件；②城乡居民医保费用结算单至乡（镇、街道）卫

生健康部门申报减免。经乡（镇、街道）卫生健康部门初审后，

按规定统一报县级卫生健康部门进行复审和费用拨付（贵安新

区由市卫健局贵安服务管理工作组监督，贵安新区 4 个乡镇服

务对象个人应负担费用部分按原政策执行，由四个乡镇计生办

进行复审和费用拨付）。资料审核要求及拨款时限参照“医疗

机构报销流程”办理。 

六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县级卫生健康部门要及时与同级医保部门沟通，更

新服务对象标识（贵安新区由四个乡镇计生办进行沟通标识）。

因标识更新不及时所产生的计生扶助金额，由卫生健康部门自

行承担。 

（二）医疗机构支付不在扶助类别范围内的计生扶助金额，

由医疗机构自行承担。 

（三）医疗机构未及时与县级卫生健康部门沟通或因服务

对象个人原因，造成超过 1 年未办理的费用作自动放弃报销处

理，时间以服务对象出院结算时间起算。（涉及贵安新区的服

务对象由医疗机构与 4 个乡镇计生办沟通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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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此文下发之前未报销的费用，由各地结合当地实际

情况，参照执行。 

 

附：1.贵阳贵安计生扶助“一站式”即时结报定点医疗 

机构申报费用汇总表 

        2.贵阳贵安计生扶助“一站式”即时结报定点医疗 

机构申报费用明细表 

 

 

 

 

        贵阳市卫生健康局    贵阳市医疗保障局 

                  

 2021 年 7 月 29 日  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贵阳市卫生健康局综合处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7 月 29 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 30 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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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贵阳贵安计生扶助“一站式”即时结报定点医疗机构申报费用汇总表 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时间：  年   月   日  -  年   月   日 

序

号 

单位

名称 

普通门诊 普通住院 重大疾病 特殊疾病 人 次

总计 

发生费

用总计 

政策范

围内费 

用总计 

计

生

扶

助

费

用

总

计 

人

次 

发

生

费

用 

政策

范围

内费

用 

申

报

费

用 

人

次 

发

生

费

用 

政策范

围内费

用 

申报

费用 

人次 发 生

费用 

政策范

围内费

用 

申 报

费用 

人次 发 生

费用 

政 策 范

围 内 费

用 

申 报

费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合 计     

医疗机构账户：    开户行:           开户名称：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
备注：此表数据真实可靠，与系统数据相符，未作任何修改。 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责任人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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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               

贵阳贵安计生扶助“一站式”即时结报定点医疗机构申报费用明细表 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时间：  年   月   日  -  年   月   日 

序

号 

姓

名 

性

别 

身

份

证

号 

参

保

区

县 

特殊人

员属性

认定区

县 

地

址 

特

殊

人

员

属

性 

疾

病

名

称 

入院

时间 

出

院

时

间 

结

算

时

间 

结

算

类

型 

是否定

额结算

病种 

发

生

费

用 

政策范

围内费

用 

基本医

保报销

金额 

大病保险

报销金额 

医疗

救助

报销

金额 

计

生

扶

助

金

额 

自

费

金

额 

医

院

承

担

金

额 

备

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合 计          

备注：此表数据真实可靠，与系统数据相符，未作任何修改。 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责任人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
	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申报时间：  年   月   日  -  年   月   日

